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原      告  黃麗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家禾  

            謝易澄律師

被      告  李金碧  

            高植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有德  

            何曜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

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

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256條分

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伊自民國83年起在伊所有坐落澎

湖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A地）及其上同段71

4號建號房屋（下稱A屋）經營「禾家小吃部小吃店」（下稱

禾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同

段245、246地號土地（下合稱B地）上搭建鐵皮屋（下稱B

屋）；因被告搭建B屋過程中，在與B屋緊鄰之A屋牆壁（下

稱系爭牆壁）上釘入數枚鐵釘（下稱系爭鐵釘），且自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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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台北風情牛排館」

（下稱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因風情牛排

館經常烹煮食物、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

爭牆壁有壁癌等損害；又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後，原告

始知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爰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

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此有原告所

提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嗣原告於

本院113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當庭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13頁），未經被告異議而為

本案言詞辯論，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於

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原告另於114年5月22日具狀主

張：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時，因拉扯到系爭鐵釘而連動

影響系爭牆壁內的排水管線，原告家中因而有漏水、牆壁破

損等損害，被告違反民法第794條，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

2項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等語，有民事補充理由

狀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1至163頁），此部分亦屬訴之追

加，惟原告起訴時既未曾主張被告拆除B屋之過程有何不法

性，其起訴主張之主要爭點（詳下述）與追加之訴之主要爭

點（被告拆除B屋過程有無違反民法第794條），復無證據資

料共通之情事，自難認原告前後主張基礎事實同一；而本件

被告業已表明不同意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82

頁），復無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其他各款情形，揆諸前

揭說明，原告此部分追加之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又原告固另稱其增以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僅係攻擊防

禦方法之補充，非屬訴之追加等語，惟查，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與同條第2項規定，二者權利發生要件事實顯有不

同，且相互獨立，當屬二獨立請求權基礎，是原告所為自非

單純補充事實或法律上之陳述，而屬訴之追加。況未於準備

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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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此

觀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自明。查本件業於114年2月26日

準備程序終結，而原告遲於同年5月22日（即本件言詞辯論

期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此有原告民事補充理由狀上

本院收件日期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而原告上

開主張並非本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告遲於本件言詞

辯論期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顯非無延滯訴訟之虞，原

告復未釋明其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上開主張之不可歸責

事由，縱不許其提出，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縱認原告所

為僅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

1項規定，原告所為，仍非合法，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83年起在伊所有A地及其上伊所有A屋經營禾

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上搭

建B屋，並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

情牛排館。嗣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原告始知被告曾於

不詳時間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另因被告長期將B屋

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

因相鄰之B屋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

態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有壁癌等損害；又本件

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後再起算時

效；另因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致原告

受有不能使用該部分土地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新臺幣（下

同）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

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

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795,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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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鐵釘係伊於85、89年搭建B屋時，由伊或伊

雇用之施工人員釘入系爭牆壁，然原告並未證明系爭牆壁有

何損害，且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又伊雖自

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予訴外人董進昌經營風情牛

排館，惟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水管因B屋內經常烹煮食

物、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云云，欠缺科學根據，為原

告主觀臆測，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

牆壁所生壁癌損害，並無因果關係，且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

與其主張所受之損害間並無關聯性；另B屋自始至終均未占

用到原告所有之A地，伊並未受有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A地及其上A屋均為其所有，且其自83年起即在A屋

經營禾家小吃；嗣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

上搭建B屋，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並自89年起至112

年止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經營餐飲業等節，

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

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牆壁照片等件在卷為證（見

本院卷第25至33頁），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

系爭牆壁所受損害並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則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將系

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

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

經營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

損害賠償？金額若干？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

當得利，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

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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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

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

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

逾1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8

4條第1項、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

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

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

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有所規

定。

　⒉查被告或其雇用之施工人員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乙節，

業經認定如上，又系爭牆壁現仍殘有系爭鐵釘釘入之痕跡，

而已破壞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之完整性，有原告所提照片在

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3頁），足認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完整

性確因被告行為受有損害，被告所為自屬侵害原告A屋財產

權之侵權行為。惟查，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起訴時即主張：

被告於85、89年間在B地上搭建B屋，長鐵釘也鎖在原告屋後

面牆壁上，原告發現後立即告知被告，長鐵釘對其牆面已造

成毀損，告知後其卻不願拆除，並回覆原告其僅是在自己地

號上搭建地上物，原告至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當時地政人

員回覆因地號上有建築物無法鑑界。至此後被告即將B屋出

租給風情牛排館做營業使用足足有23年之久，直至112年10

月中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於本院113年11月25日

準備程序中復自承：本件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等語（見

本院卷第114頁），已屬自認，堪認被告至遲於89年間即已

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又原告雖於本院113年12月31日

準備程序、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改稱：不知系爭鐵

釘係何時釘入等語。惟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其前

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之相關事證，亦未經被告同意，依民事訴

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果。是本件被

告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距原告起訴其間已逾1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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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當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所定時效。至原告雖主

張本件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時再

起算時效等語。惟查，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

爭牆壁後，其所受損害有何因時間經過而持續累積、新增、

擴張之情事，當認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時，原告所

受損害即已底定，而應起算侵權行為之時效，原告前開主

張，與民法第197條第1項立法意旨有違，尚非可採。

　⒊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並經被告行使時效抗

辯，依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屬無據。

　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

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

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

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

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

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

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

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

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

條件之相當性；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30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

倘行為人否認有侵權行為，即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

證證明；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

水管因B屋內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

態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產生壁癌等語，既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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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A屋係於83年1月22日建造完成，此有A屋建物登記第

一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8頁），準此可知，A屋屋

齡已近30年，並非新建完成之屋，則衡諸常情，被告如無

「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事實，系爭牆壁是否必

定不會因時間、雨水、空氣中之水氣等自然環境因素，自然

產生壁癌，亦即，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

與系爭牆壁壁癌之產生間有無條件關係，實非無疑。又原告

固提出估價單、請款單、系爭牆壁照片、現場影像畫面截圖

暨光碟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37、107、175、177

頁），惟查，上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牆壁有壁癌及系爭

牆壁內有設置排水管線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牆壁內排水

管有因長期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亦無從證明系爭牆壁之壁

癌是因排水管受損所致，原告復未就此提出其他可供本院審

酌之事證，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揆諸前揭說明，本

件原告既未證明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

爭牆壁所受壁癌損害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以此請求被

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

失，自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

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

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

張為真正。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

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

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請求人得請求返還之

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

為準，且主張權利存在之原告，應就此部分負舉證之責。本

件原告主張B屋拆除前曾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既為被告

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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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經查，本件卷內並無任何與B屋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面

積、範圍有關之測量結果或相關證據，而原告固提出手繪

圖、現場照片、影像光碟、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宗地資料

查詢、複丈成果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29至33、143

至145、149、167頁及證物袋），惟上開證據均是B屋拆除後

由原告單方繪製、拍攝、聲請鑑界所得之資料，尚無從顯示

與B屋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範圍間有何關聯性。又原告固

主張B屋拆除前係緊貼A屋牆壁而建，而A屋牆壁正好坐落在A

地邊緣，B屋自有占用A地等語（見本院卷第161至162頁），

並提出與「趙世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

空拍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147、165、167頁）。惟原告

既主張A屋牆面正好落在A地邊緣，縱A屋、B屋緊鄰而建，A

屋牆面既已緊沿A地界線，B屋是否仍有占用A地之空間與可

能，本屬有疑；再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原告傳送「112年10

月中的時候 台北風情牛排館屋主 有請你老闆來整間拆除　

當時是不是牛排館後面廚房牆壁上　用水泥紅磚在我家後面

牆壁上　你們那時還用人工方式拿電鑽去打掉？」等訊息予

「趙世盛」後，「趙世盛」固回覆「我朋友說後面確實有一

部分牆相連是用手動打的，但還是要看到照片在做個確認」

等語，然上開對話紀錄至多僅得證明A屋、B屋部分牆面曾有

相連，至相連之位置、面積、範圍，仍均屬不明。從而，原

告上開所提證據，均無從使本院認定B屋拆除前之具體坐落

位置及範圍，亦無從證明B屋拆除前有何占用A地之事實，自

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則依前開說明，原告既未證明B屋

有何占用A地之事實，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

得利，即非有據。又原告雖聲請傳喚拆除B屋之工人為證

人，欲證明B屋拆除前有占用A地乙情，惟拆除B屋之工人既

非專業地籍測量人員，實難認其有何認定B屋坐落基地位

置、面積、範圍之能力，自無從以其所陳認定B屋有無占用A

地之事實，顯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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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

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

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及相關利

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附

具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

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杜依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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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原      告  黃麗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家禾  
            謝易澄律師
被      告  李金碧  
            高植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有德  
            何曜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伊自民國83年起在伊所有坐落澎湖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A地）及其上同段714號建號房屋（下稱A屋）經營「禾家小吃部小吃店」（下稱禾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同段245、246地號土地（下合稱B地）上搭建鐵皮屋（下稱B屋）；因被告搭建B屋過程中，在與B屋緊鄰之A屋牆壁（下稱系爭牆壁）上釘入數枚鐵釘（下稱系爭鐵釘），且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台北風情牛排館」（下稱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因風情牛排館經常烹煮食物、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有壁癌等損害；又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後，原告始知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此有原告所提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嗣原告於本院113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當庭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13頁），未經被告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原告另於114年5月22日具狀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時，因拉扯到系爭鐵釘而連動影響系爭牆壁內的排水管線，原告家中因而有漏水、牆壁破損等損害，被告違反民法第794條，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等語，有民事補充理由狀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1至163頁），此部分亦屬訴之追加，惟原告起訴時既未曾主張被告拆除B屋之過程有何不法性，其起訴主張之主要爭點（詳下述）與追加之訴之主要爭點（被告拆除B屋過程有無違反民法第794條），復無證據資料共通之情事，自難認原告前後主張基礎事實同一；而本件被告業已表明不同意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82頁），復無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其他各款情形，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追加之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又原告固另稱其增以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僅係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非屬訴之追加等語，惟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同條第2項規定，二者權利發生要件事實顯有不同，且相互獨立，當屬二獨立請求權基礎，是原告所為自非單純補充事實或法律上之陳述，而屬訴之追加。況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自明。查本件業於114年2月26日準備程序終結，而原告遲於同年5月22日（即本件言詞辯論期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此有原告民事補充理由狀上本院收件日期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而原告上開主張並非本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告遲於本件言詞辯論期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顯非無延滯訴訟之虞，原告復未釋明其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上開主張之不可歸責事由，縱不許其提出，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縱認原告所為僅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原告所為，仍非合法，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83年起在伊所有A地及其上伊所有A屋經營禾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上搭建B屋，並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嗣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原告始知被告曾於不詳時間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另因被告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因相鄰之B屋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有壁癌等損害；又本件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後再起算時效；另因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該部分土地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95,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鐵釘係伊於85、89年搭建B屋時，由伊或伊雇用之施工人員釘入系爭牆壁，然原告並未證明系爭牆壁有何損害，且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又伊雖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予訴外人董進昌經營風情牛排館，惟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水管因B屋內經常烹煮食物、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云云，欠缺科學根據，為原告主觀臆測，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牆壁所生壁癌損害，並無因果關係，且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與其主張所受之損害間並無關聯性；另B屋自始至終均未占用到原告所有之A地，伊並未受有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A地及其上A屋均為其所有，且其自83年起即在A屋經營禾家小吃；嗣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上搭建B屋，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並自89年起至112年止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經營餐飲業等節，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牆壁照片等件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3頁），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系爭牆壁所受損害並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有所規定。
　⒉查被告或其雇用之施工人員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乙節，業經認定如上，又系爭牆壁現仍殘有系爭鐵釘釘入之痕跡，而已破壞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之完整性，有原告所提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3頁），足認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完整性確因被告行為受有損害，被告所為自屬侵害原告A屋財產權之侵權行為。惟查，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起訴時即主張：被告於85、89年間在B地上搭建B屋，長鐵釘也鎖在原告屋後面牆壁上，原告發現後立即告知被告，長鐵釘對其牆面已造成毀損，告知後其卻不願拆除，並回覆原告其僅是在自己地號上搭建地上物，原告至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當時地政人員回覆因地號上有建築物無法鑑界。至此後被告即將B屋出租給風情牛排館做營業使用足足有23年之久，直至112年10月中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於本院113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中復自承：本件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14頁），已屬自認，堪認被告至遲於89年間即已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又原告雖於本院113年12月31日準備程序、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改稱：不知系爭鐵釘係何時釘入等語。惟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其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之相關事證，亦未經被告同意，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果。是本件被告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距原告起訴其間已逾10年以上，當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所定時效。至原告雖主張本件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時再起算時效等語。惟查，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後，其所受損害有何因時間經過而持續累積、新增、擴張之情事，當認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時，原告所受損害即已底定，而應起算侵權行為之時效，原告前開主張，與民法第197條第1項立法意旨有違，尚非可採。
　⒊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並經被告行使時效抗辯，依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屬無據。
　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倘行為人否認有侵權行為，即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證證明；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水管因B屋內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產生壁癌等語，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A屋係於83年1月22日建造完成，此有A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8頁），準此可知，A屋屋齡已近30年，並非新建完成之屋，則衡諸常情，被告如無「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事實，系爭牆壁是否必定不會因時間、雨水、空氣中之水氣等自然環境因素，自然產生壁癌，亦即，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牆壁壁癌之產生間有無條件關係，實非無疑。又原告固提出估價單、請款單、系爭牆壁照片、現場影像畫面截圖暨光碟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37、107、175、177頁），惟查，上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牆壁有壁癌及系爭牆壁內有設置排水管線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牆壁內排水管有因長期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亦無從證明系爭牆壁之壁癌是因排水管受損所致，原告復未就此提出其他可供本院審酌之事證，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原告既未證明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牆壁所受壁癌損害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以此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自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請求人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且主張權利存在之原告，應就此部分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主張B屋拆除前曾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本件卷內並無任何與B屋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面積、範圍有關之測量結果或相關證據，而原告固提出手繪圖、現場照片、影像光碟、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宗地資料查詢、複丈成果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29至33、143至145、149、167頁及證物袋），惟上開證據均是B屋拆除後由原告單方繪製、拍攝、聲請鑑界所得之資料，尚無從顯示與B屋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範圍間有何關聯性。又原告固主張B屋拆除前係緊貼A屋牆壁而建，而A屋牆壁正好坐落在A地邊緣，B屋自有占用A地等語（見本院卷第161至162頁），並提出與「趙世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空拍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147、165、167頁）。惟原告既主張A屋牆面正好落在A地邊緣，縱A屋、B屋緊鄰而建，A屋牆面既已緊沿A地界線，B屋是否仍有占用A地之空間與可能，本屬有疑；再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原告傳送「112年10月中的時候 台北風情牛排館屋主 有請你老闆來整間拆除　當時是不是牛排館後面廚房牆壁上　用水泥紅磚在我家後面牆壁上　你們那時還用人工方式拿電鑽去打掉？」等訊息予「趙世盛」後，「趙世盛」固回覆「我朋友說後面確實有一部分牆相連是用手動打的，但還是要看到照片在做個確認」等語，然上開對話紀錄至多僅得證明A屋、B屋部分牆面曾有相連，至相連之位置、面積、範圍，仍均屬不明。從而，原告上開所提證據，均無從使本院認定B屋拆除前之具體坐落位置及範圍，亦無從證明B屋拆除前有何占用A地之事實，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則依前開說明，原告既未證明B屋有何占用A地之事實，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即非有據。又原告雖聲請傳喚拆除B屋之工人為證人，欲證明B屋拆除前有占用A地乙情，惟拆除B屋之工人既非專業地籍測量人員，實難認其有何認定B屋坐落基地位置、面積、範圍之能力，自無從以其所陳認定B屋有無占用A地之事實，顯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及相關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附具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杜依玹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原      告  黃麗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家禾  

            謝易澄律師

被      告  李金碧  

            高植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有德  

            何曜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

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

    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256條分別

    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伊自民國83年起在伊所有坐落澎

    湖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A地）及其上同段714號

    建號房屋（下稱A屋）經營「禾家小吃部小吃店」（下稱禾

    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同段2

    45、246地號土地（下合稱B地）上搭建鐵皮屋（下稱B屋）

    ；因被告搭建B屋過程中，在與B屋緊鄰之A屋牆壁（下稱系

    爭牆壁）上釘入數枚鐵釘（下稱系爭鐵釘），且自89年起至

    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台北風情牛排館」（下

    稱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因風情牛排館經

    常烹煮食物、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

    壁有壁癌等損害；又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後，原告始知

    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復期

    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此有原告所提民

    事起訴狀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嗣原告於本院

    113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當庭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

    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13頁），未經被告異議而為本案

    言詞辯論，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於法並

    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原告另於114年5月22日具狀主張：被

    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時，因拉扯到系爭鐵釘而連動影響系

    爭牆壁內的排水管線，原告家中因而有漏水、牆壁破損等損

    害，被告違反民法第794條，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

    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等語，有民事補充理由狀存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61至163頁），此部分亦屬訴之追加，惟

    原告起訴時既未曾主張被告拆除B屋之過程有何不法性，其

    起訴主張之主要爭點（詳下述）與追加之訴之主要爭點（被

    告拆除B屋過程有無違反民法第794條），復無證據資料共通

    之情事，自難認原告前後主張基礎事實同一；而本件被告業

    已表明不同意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82頁），

    復無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其他各款情形，揆諸前揭說明

    ，原告此部分追加之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又原告固另稱其增以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僅係攻擊防

    禦方法之補充，非屬訴之追加等語，惟查，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與同條第2項規定，二者權利發生要件事實顯有不同

    ，且相互獨立，當屬二獨立請求權基礎，是原告所為自非單

    純補充事實或法律上之陳述，而屬訴之追加。況未於準備程

    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

    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

    、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自明。查本件業於114年2月26日準

    備程序終結，而原告遲於同年5月22日（即本件言詞辯論期

    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此有原告民事補充理由狀上本

    院收件日期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而原告上開

    主張並非本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告遲於本件言詞辯

    論期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顯非無延滯訴訟之虞，原告

    復未釋明其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上開主張之不可歸責事

    由，縱不許其提出，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縱認原告所為

    僅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

    項規定，原告所為，仍非合法，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83年起在伊所有A地及其上伊所有A屋經營禾

    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上搭

    建B屋，並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

    情牛排館。嗣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原告始知被告曾於

    不詳時間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另因被告長期將B屋

    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

    因相鄰之B屋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

    態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有壁癌等損害；又本件

    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後再起算時

    效；另因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致原告

    受有不能使用該部分土地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新臺幣（下

    同）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

    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

    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795,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鐵釘係伊於85、89年搭建B屋時，由伊或伊

    雇用之施工人員釘入系爭牆壁，然原告並未證明系爭牆壁有

    何損害，且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又伊雖自

    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予訴外人董進昌經營風情牛

    排館，惟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水管因B屋內經常烹煮食

    物、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云云，欠缺科學根據，為原

    告主觀臆測，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

    牆壁所生壁癌損害，並無因果關係，且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

    與其主張所受之損害間並無關聯性；另B屋自始至終均未占

    用到原告所有之A地，伊並未受有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A地及其上A屋均為其所有，且其自83年起即在A屋

    經營禾家小吃；嗣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

    上搭建B屋，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並自89年起至112

    年止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經營餐飲業等節，

    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牆壁照片等件在卷為證（見本

    院卷第25至33頁），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系

    爭牆壁所受損害並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則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將系爭

    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

    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

    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

    賠償？金額若干？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

    利，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

    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侵

    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

    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84條

    第1項、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

    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

    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

    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有所規定。

　⒉查被告或其雇用之施工人員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乙節，

    業經認定如上，又系爭牆壁現仍殘有系爭鐵釘釘入之痕跡，

    而已破壞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之完整性，有原告所提照片在

    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3頁），足認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完整

    性確因被告行為受有損害，被告所為自屬侵害原告A屋財產

    權之侵權行為。惟查，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起訴時即主張：

    被告於85、89年間在B地上搭建B屋，長鐵釘也鎖在原告屋後

    面牆壁上，原告發現後立即告知被告，長鐵釘對其牆面已造

    成毀損，告知後其卻不願拆除，並回覆原告其僅是在自己地

    號上搭建地上物，原告至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當時地政人

    員回覆因地號上有建築物無法鑑界。至此後被告即將B屋出

    租給風情牛排館做營業使用足足有23年之久，直至112年10

    月中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於本院113年11月25日

    準備程序中復自承：本件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等語（見

    本院卷第114頁），已屬自認，堪認被告至遲於89年間即已

    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又原告雖於本院113年12月31日

    準備程序、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改稱：不知系爭鐵

    釘係何時釘入等語。惟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其前

    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之相關事證，亦未經被告同意，依民事訴

    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果。是本件被

    告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距原告起訴其間已逾10年以上

    ，當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所定時效。至原告雖主張

    本件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時再起

    算時效等語。惟查，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

    牆壁後，其所受損害有何因時間經過而持續累積、新增、擴

    張之情事，當認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時，原告所受

    損害即已底定，而應起算侵權行為之時效，原告前開主張，

    與民法第197條第1項立法意旨有違，尚非可採。

　⒊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並經被告行使時效抗

    辯，依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屬無據。

　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

    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

    第184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

    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

    。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

    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

    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

    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

    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

    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

    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

    件之相當性；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30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倘

    行為人否認有侵權行為，即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證

    證明；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水管

    因B屋內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態而

    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產生壁癌等語，既為被告所

    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A屋係於83年1月22日建造完成，此有A屋建物登記第一

    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8頁），準此可知，A屋屋齡

    已近30年，並非新建完成之屋，則衡諸常情，被告如無「將

    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事實，系爭牆壁是否必定不

    會因時間、雨水、空氣中之水氣等自然環境因素，自然產生

    壁癌，亦即，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

    爭牆壁壁癌之產生間有無條件關係，實非無疑。又原告固提

    出估價單、請款單、系爭牆壁照片、現場影像畫面截圖暨光

    碟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37、107、175、177頁），惟

    查，上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牆壁有壁癌及系爭牆壁內有

    設置排水管線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牆壁內排水管有因長

    期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亦無從證明系爭牆壁之壁癌是因排

    水管受損所致，原告復未就此提出其他可供本院審酌之事證

    ，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原告既

    未證明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牆壁所

    受壁癌損害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以此請求被告賠償系

    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自屬

    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

    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

    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

    張為真正。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

    ，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

    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請求人得請求返還之範圍

    ，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

    ，且主張權利存在之原告，應就此部分負舉證之責。本件原

    告主張B屋拆除前曾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既為被告所否

    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本件卷內並無任何與B屋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面積、

    範圍有關之測量結果或相關證據，而原告固提出手繪圖、現

    場照片、影像光碟、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宗地資料查詢、

    複丈成果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29至33、143至145、

    149、167頁及證物袋），惟上開證據均是B屋拆除後由原告

    單方繪製、拍攝、聲請鑑界所得之資料，尚無從顯示與B屋

    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範圍間有何關聯性。又原告固主張B

    屋拆除前係緊貼A屋牆壁而建，而A屋牆壁正好坐落在A地邊

    緣，B屋自有占用A地等語（見本院卷第161至162頁），並提

    出與「趙世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空拍

    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147、165、167頁）。惟原告既主

    張A屋牆面正好落在A地邊緣，縱A屋、B屋緊鄰而建，A屋牆

    面既已緊沿A地界線，B屋是否仍有占用A地之空間與可能，

    本屬有疑；再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原告傳送「112年10月中

    的時候 台北風情牛排館屋主 有請你老闆來整間拆除　當時

    是不是牛排館後面廚房牆壁上　用水泥紅磚在我家後面牆壁

    上　你們那時還用人工方式拿電鑽去打掉？」等訊息予「趙

    世盛」後，「趙世盛」固回覆「我朋友說後面確實有一部分

    牆相連是用手動打的，但還是要看到照片在做個確認」等語

    ，然上開對話紀錄至多僅得證明A屋、B屋部分牆面曾有相連

    ，至相連之位置、面積、範圍，仍均屬不明。從而，原告上

    開所提證據，均無從使本院認定B屋拆除前之具體坐落位置

    及範圍，亦無從證明B屋拆除前有何占用A地之事實，自難為

    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則依前開說明，原告既未證明B屋有何

    占用A地之事實，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

    ，即非有據。又原告雖聲請傳喚拆除B屋之工人為證人，欲

    證明B屋拆除前有占用A地乙情，惟拆除B屋之工人既非專業

    地籍測量人員，實難認其有何認定B屋坐落基地位置、面積

    、範圍之能力，自無從以其所陳認定B屋有無占用A地之事實

    ，顯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

    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

    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及相關利

    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附

具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

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杜依玹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9號

原      告  黃麗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家禾  

            謝易澄律師

被      告  李金碧  

            高植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有德  

            何曜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伊自民國83年起在伊所有坐落澎湖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A地）及其上同段714號建號房屋（下稱A屋）經營「禾家小吃部小吃店」（下稱禾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同段245、246地號土地（下合稱B地）上搭建鐵皮屋（下稱B屋）；因被告搭建B屋過程中，在與B屋緊鄰之A屋牆壁（下稱系爭牆壁）上釘入數枚鐵釘（下稱系爭鐵釘），且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台北風情牛排館」（下稱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因風情牛排館經常烹煮食物、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有壁癌等損害；又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後，原告始知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此有原告所提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嗣原告於本院113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當庭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13頁），未經被告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原告另於114年5月22日具狀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時，因拉扯到系爭鐵釘而連動影響系爭牆壁內的排水管線，原告家中因而有漏水、牆壁破損等損害，被告違反民法第794條，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等語，有民事補充理由狀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1至163頁），此部分亦屬訴之追加，惟原告起訴時既未曾主張被告拆除B屋之過程有何不法性，其起訴主張之主要爭點（詳下述）與追加之訴之主要爭點（被告拆除B屋過程有無違反民法第794條），復無證據資料共通之情事，自難認原告前後主張基礎事實同一；而本件被告業已表明不同意原告此部分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82頁），復無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其他各款情形，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追加之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又原告固另稱其增以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僅係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非屬訴之追加等語，惟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同條第2項規定，二者權利發生要件事實顯有不同，且相互獨立，當屬二獨立請求權基礎，是原告所為自非單純補充事實或法律上之陳述，而屬訴之追加。況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自明。查本件業於114年2月26日準備程序終結，而原告遲於同年5月22日（即本件言詞辯論期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此有原告民事補充理由狀上本院收件日期章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而原告上開主張並非本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告遲於本件言詞辯論期日5日前始提出上開主張，顯非無延滯訴訟之虞，原告復未釋明其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上開主張之不可歸責事由，縱不許其提出，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是縱認原告所為僅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之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原告所為，仍非合法，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83年起在伊所有A地及其上伊所有A屋經營禾家小吃；其後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上搭建B屋，並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嗣被告於112年10月拆除B屋，原告始知被告曾於不詳時間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另因被告長期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系爭牆壁內之塑膠排水管因相鄰之B屋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有壁癌等損害；又本件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後再起算時效；另因B屋拆除前曾無權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該部分土地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95,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鐵釘係伊於85、89年搭建B屋時，由伊或伊雇用之施工人員釘入系爭牆壁，然原告並未證明系爭牆壁有何損害，且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又伊雖自89年起至112年止長期將B屋出租予訴外人董進昌經營風情牛排館，惟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水管因B屋內經常烹煮食物、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云云，欠缺科學根據，為原告主觀臆測，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牆壁所生壁癌損害，並無因果關係，且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與其主張所受之損害間並無關聯性；另B屋自始至終均未占用到原告所有之A地，伊並未受有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追加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A地及其上A屋均為其所有，且其自83年起即在A屋經營禾家小吃；嗣被告陸續於85、89年間在與A地相鄰之B地上搭建B屋，在系爭牆壁上釘入系爭鐵釘，並自89年起至112年止將B屋出租給他人經營風情牛排館，經營餐飲業等節，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牆壁照片等件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3頁），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系爭牆壁所受損害並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有所規定。

　⒉查被告或其雇用之施工人員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乙節，業經認定如上，又系爭牆壁現仍殘有系爭鐵釘釘入之痕跡，而已破壞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之完整性，有原告所提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3頁），足認系爭牆壁及A屋外觀完整性確因被告行為受有損害，被告所為自屬侵害原告A屋財產權之侵權行為。惟查，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起訴時即主張：被告於85、89年間在B地上搭建B屋，長鐵釘也鎖在原告屋後面牆壁上，原告發現後立即告知被告，長鐵釘對其牆面已造成毀損，告知後其卻不願拆除，並回覆原告其僅是在自己地號上搭建地上物，原告至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當時地政人員回覆因地號上有建築物無法鑑界。至此後被告即將B屋出租給風情牛排館做營業使用足足有23年之久，直至112年10月中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於本院113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中復自承：本件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14頁），已屬自認，堪認被告至遲於89年間即已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又原告雖於本院113年12月31日準備程序、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改稱：不知系爭鐵釘係何時釘入等語。惟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其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之相關事證，亦未經被告同意，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果。是本件被告侵權行為係發生於89年間，距原告起訴其間已逾10年以上，當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所定時效。至原告雖主張本件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應自112年10月被告拆除B屋時再起算時效等語。惟查，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後，其所受損害有何因時間經過而持續累積、新增、擴張之情事，當認被告將系爭鐵釘釘入系爭牆壁時，原告所受損害即已底定，而應起算侵權行為之時效，原告前開主張，與民法第197條第1項立法意旨有違，尚非可採。

　⒊從而，原告此部分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並經被告行使時效抗辯，依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自屬無據。

　㈡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否對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倘行為人否認有侵權行為，即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證證明；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牆壁內之排水管因B屋內經營餐飲業、經常烹煮食物、長期處於高溫狀態而受損、漏水，進而導致系爭牆壁產生壁癌等語，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A屋係於83年1月22日建造完成，此有A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8頁），準此可知，A屋屋齡已近30年，並非新建完成之屋，則衡諸常情，被告如無「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事實，系爭牆壁是否必定不會因時間、雨水、空氣中之水氣等自然環境因素，自然產生壁癌，亦即，被告將B屋出租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牆壁壁癌之產生間有無條件關係，實非無疑。又原告固提出估價單、請款單、系爭牆壁照片、現場影像畫面截圖暨光碟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37、107、175、177頁），惟查，上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牆壁有壁癌及系爭牆壁內有設置排水管線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牆壁內排水管有因長期處於高溫環境而受損，亦無從證明系爭牆壁之壁癌是因排水管受損所致，原告復未就此提出其他可供本院審酌之事證，自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原告既未證明被告出租B屋予他人經營餐飲業之行為與系爭牆壁所受壁癌損害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以此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自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請求人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且主張權利存在之原告，應就此部分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主張B屋拆除前曾占用A地0.565平方公尺，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本件卷內並無任何與B屋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面積、範圍有關之測量結果或相關證據，而原告固提出手繪圖、現場照片、影像光碟、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宗地資料查詢、複丈成果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29至33、143至145、149、167頁及證物袋），惟上開證據均是B屋拆除後由原告單方繪製、拍攝、聲請鑑界所得之資料，尚無從顯示與B屋拆除前坐落基地位置、範圍間有何關聯性。又原告固主張B屋拆除前係緊貼A屋牆壁而建，而A屋牆壁正好坐落在A地邊緣，B屋自有占用A地等語（見本院卷第161至162頁），並提出與「趙世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空拍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147、165、167頁）。惟原告既主張A屋牆面正好落在A地邊緣，縱A屋、B屋緊鄰而建，A屋牆面既已緊沿A地界線，B屋是否仍有占用A地之空間與可能，本屬有疑；再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原告傳送「112年10月中的時候 台北風情牛排館屋主 有請你老闆來整間拆除　當時是不是牛排館後面廚房牆壁上　用水泥紅磚在我家後面牆壁上　你們那時還用人工方式拿電鑽去打掉？」等訊息予「趙世盛」後，「趙世盛」固回覆「我朋友說後面確實有一部分牆相連是用手動打的，但還是要看到照片在做個確認」等語，然上開對話紀錄至多僅得證明A屋、B屋部分牆面曾有相連，至相連之位置、面積、範圍，仍均屬不明。從而，原告上開所提證據，均無從使本院認定B屋拆除前之具體坐落位置及範圍，亦無從證明B屋拆除前有何占用A地之事實，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則依前開說明，原告既未證明B屋有何占用A地之事實，原告請求被告返還B屋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即非有據。又原告雖聲請傳喚拆除B屋之工人為證人，欲證明B屋拆除前有占用A地乙情，惟拆除B屋之工人既非專業地籍測量人員，實難認其有何認定B屋坐落基地位置、面積、範圍之能力，自無從以其所陳認定B屋有無占用A地之事實，顯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牆壁修復費用408,000元及修復期間禾家小吃無法營業之損失360,000元，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107年至112年間B屋無權占用A地之不當得利27,455元及相關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附具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杜依玹





